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新能源消纳若干举措的通知

内政办发〔2023〕81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全面争先发展，发挥新能源消纳在推动新能源大

规模开发和高比例应用方面的基础和关键作用，有效提升全社会消纳新能源水平，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促进新能源消纳若干举措通知如下。

一、稳步提升自用新能源消纳水平

（一）实施跨地区合作新能源消纳项目，促进资源和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

对新能源、用电负荷分属不同盟市的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目，自治区统筹相关盟

市协商确定合作原则、责任分工、利益划分等核心要素，共同形成中长期合作协

议和方案，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在方案框架内统筹规划具体项目。对新

能源、用电负荷分属同一盟市、不同旗县（市、区）的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目，

由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统筹制定中长期合作方案，在方案框架内统筹规划具

体项目。（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开展存量用电负荷绿电替代示范工程，释放部分存量项目消纳新能源

潜力。制定存量用电负荷绿电替代工作方案。存量高载能企业可在市场化消纳新

能源、跨地区合作等政策框架下，满足系统接入、电力流向等要求，与电网公司

协商一致，以“远近结合、因地制宜、自我消纳”为原则，规划布局一定规模新能

源。（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能源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开展新增大负荷绿电应用试点，促进新增用电负荷直接消纳新能源。

对于符合国家及自治区产业节能等政策要求、对拉动工业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且年

用电量 50 亿千瓦时以上的重大项目，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制定高比例绿电供应

解决方案。（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能源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开展新能源与战略性高精尖装备制造项目合作，促进新能源产业链集

群消纳新能源。深入实施延链补链行动，制定区内新能源发电企业与高精尖装备

制造企业深度合作工作方案，对于填补自治区产业链空白的高端新能源装备制造

产业，通过各类市场交易满足项目绿电需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

革委、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五）实施增量配电网消纳新能源试点，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大力推

动增量配电网规划建设，鼓励电网企业与地区国资能源投资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合资共建增量配电网。制定增量配电网消纳新能源实施细则，探索增量

配电网提高新能源消纳比例的相关机制，完善增量配电网内新能源运行管理、市

场交易政策。〔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能源局、内蒙古电力（集团）

公司、国网蒙东电力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消纳新能源试点，提高新兴用电市场消纳新能源能

力。重点围绕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旅游景区、煤矿矿区等应用场景，充

分利用分布式分散式新能源资源，统筹规划布局新能源、充换电站和储能设施。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能源局、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等部

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实施新能源供暖试点示范。制定新能源供暖示范政策，采用新能源直

供模式，满足一定区域内“煤改电”电力需求。（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

治区能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厅，电网企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推动新能源制氢及下游产业链延伸，充分发挥新能源边际效益快速壮

大制氢产业。科学预测未来 3—5 年全区新能源利用水平及变化趋势，研究制定

利用制氢设施及配套储能消纳风光电量的政策措施。（自治区能源局、工业和信

息化厅，电网企业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完善产业、新能源、电网一体化布局，促进新能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

以系统观念统筹实施产业、新能源、电网规划布局顶层设计，实施关键领域技术

改造和机制创新，促进新能源、电网等各类基本要素有效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自治区能源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电网企业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新能源消纳“基本面”。制定招商引资重点产

业重点企业清单，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资，持续宣传自治区新能源有关政策，不断

提升绿电“吸引力”和消纳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能源局、商务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二、有效扩大新能源外送规模

（十一）提升存量外送通道输送新能源规模，优化新能源消纳结构。优化完

善电网网架结构，提升存量外送通道配套电源调节能力，提高存量外送通道输电

能力和新能源电量占比。加强跨省（区、市）新能源合作，扩大新能源区外消纳

市场。2025 年底前，新能源外送电量每年新增 100 亿千瓦时左右。（自治区能

源局，各电网企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研究规划新增电力外送通道，稳步提升新能源外送能力。推动锡林

郭勒盟浑善达克沙地至京津冀输电通道以及蒙西地区四大沙漠后续电力外送通

道尽早纳入国家规划，实施跨省（区、市）消纳新能源项目，大幅提高新能源外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送消纳能力。“十五五”期间，新增新能源外送电量 1000 亿千瓦时左右。（自治

区能源局负责）

（十三）推动新能源优先参与区外电力市场交易，扩大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规

模。推动自治区特高压、“点对网”存量外送通道配套新能源项目优先参与区外电

力市场交易，推动新能源项目参与蒙西至华北、蒙东送东北 500 千伏“网对网”
通道电力市场交易，提高外送新能源市场交易规模。到 2025 年，外送新能源市

场化电量达到 300亿千瓦时左右。（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能源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三、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十四）按照“应改尽改、能改早改”的原则，有序推动具备改造条件的公用

燃煤机组开展灵活性改造，落实国家煤电容量补偿政策，试点开展特高压通道配

套煤电和新能源发电权交易，激励煤电机组积极参与调峰。“十四五”期间，完成

3000万千瓦燃煤机组灵活性改造，新增系统调节能力 300 万千瓦左右。（自治

区能源局负责）

（十五）完善储能政策体系，规划建设新型独立储能电站，推动储能发挥新

能源消纳作用。制定储能容量补偿机制，完善储能调度运行机制及电力市场交易

机制。在电网侧布局建设新型独立储能电站，鼓励新能源配建储能在满足要求的

前提下转为电源侧独立储能电站。到 2025 年底，电网侧储能规模达到 300万千

瓦以上，电源侧储能规模达到 600 万千瓦以上。（自治区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

厅，电网企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规划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提升系统调节能力。严格开展抽水蓄能电

站规划评估论证，在具备水资源、生态环保等条件地区、新能源富集地区推动一

批抽水蓄能电站纳入国家规划。推动在建抽水蓄能项目加快建设速度。到 2030
年，全区建成抽水蓄能规模达到 1000万千瓦，开工建设抽水蓄能电站规模达到

1500万千瓦以上。（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能源局、生态环境厅、

水利厅，电网企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夯实“智能调度”基础，发挥电网要素配置能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制

定“智能调度”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提高电网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开展“智能调

度”技术路线及路径研究，提高新能源利用水平。（自治区能源局，电网企业按

职责分工负责）

四、完善新能源价格和市场交易政策

（十八）保障新能源交易市场价格在合理区间，稳定新能源市场预期。引导

新能源发电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稳定新能源市场预期。以电力现货市场出清价

格为基础，稳步调整电力现货市场新能源结算机制，采取多种举措引导新能源发

电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能源局，电网

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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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创新市场化新能源项目与用电负荷结算模式，促进用电负荷消费更

多绿电。在遵守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前提下，市场化新能源项目与配套用电负荷可

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方式，与电网公司协商一致后，由所在地电力交易机构协

助代为执行和结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二十）持续优化电价政策，充分发挥电价引导作用，促进新能源消纳。源

网荷储、风光制氢等新能源自备电站，自发自用电量暂不征收系统备用费和政策

性交叉补贴，待国家相应政策出台后，按国家政策执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强化监督管理

（二十一）完善消纳政策执行通报机制，加强新能源开发、建设的调度管理，

定期研判和通报新能源消纳政策执行情况，不断提高政策执行力，确保政策落实

到位。（自治区能源局负责）

（二十二）建立新能源调峰考核机制，统筹电力供需形势、新能源运行状况

以及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要求，制定调峰考核办法，明确电网、调节性电源、

储能、用户各方调峰责任、目标、任务及具体要求，充分发挥电力系统整体调节

能力。（自治区能源局负责）

（二十三）持续加大新能源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广泛宣传新能源发展政策，

采取网站公告、会议解读、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定期进行政策解读，提高政策

宣传时效性。（自治区能源局负责）

2023年 12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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